
《湖北省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实施办法》政策解读

一、制定背景

认真贯彻落实《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办法》（国务院令第 715 号）以及

《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办法实施细则》（商务部令 2020 年第 2 号）等

相关规定的要求，对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行业持续健康发展具有极其重

要的意义。新规在以下几个方面作重点调整：一是强化部门联合监管，

加大行业监管力度；二是取消报废机动车回收企业规划数量限制，引入

市场竞争机制；三是“五大总成”允许再制造利用，促进资源良性循环；

四是环保要求提升，体现绿色经济和生态环保观念；五是注重事中事后

监管，创新行业监管方式。同时，新规要求各省可根据行业管理实际需

要制订省级的实施办法。

根据国家要求，为做好湖北省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企业资质认定工作，

加强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行业的管理，规范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行为，

增强从业人员的法律意识、环境保护意识和责任意识，促进我省报废机

动车回收拆解行业持续健康发展，在前期深入行业调研基础上，经广泛

征求意见和组织专家讨论，起草制订了《湖北省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实

施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实施办法》）。



二、政策内容及创新点

《实施办法》共 7 章 52 条，分为总则、资质认定和管理、回收拆解行

为规范、回收利用行为规范、监督管理、法律责任和附则 7 部分。

主要内容为：明确《实施办法》的制定依据和原则；明确相关部门的具

体职责、省市县商务部门的职责分工及工作内容；明确我省企业资质认

定要求和办理流程，以及资质企业和分支机构的管理要求；对企业回收

拆解的规范经营行为作了规定；明确“五大总成”等拆解零部件的再制

造再利用、动力蓄电池的拆卸及溯源数据录入的具体要求；明确部门要

按照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实施联合监管；附则对现有企业（含分公司）

重新资质认定作了规定。

主要政策创新点有：一是明确行业定位。明确行业事关道路交通安全、

资源循环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，是具有准公益性、城市循环经济发展的

重要公共服务配套，提升地方政府重视，支持行业发展。二是明晰部门

职责。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行业管理涉及多部门多领域，我省进一步明

确各有关部门的职责分工，理顺行业管理工作关系，为顺利推进行业管

理工作打好基础。三是细化审批程序。依法有序开展资质认定，细化明

确资质认定流程，明确由县级商务部门负责统一受理企业资质认定申



请，市级商务部门负责审核转报，省级商务部门负责审核、专家现场验

收评审和结果公示，加强属地管理与资质认定工作的衔接。四是着眼平

稳过渡。明确要求现有资质企业、已备案的分支机构（分公司）须在规

定的整改期内完成改造并资质认定，确保行业稳定和平稳过渡。五是量

化评审指标。在商务部《报废机动车拆解现场验收评审意见表（样表）》

的基础上，实行专家评审打分制，明确细化各项验收内容。六是强调安

全生产。要求县级以上地方商务主管部门及有关部门按规定对报废机动

车回收拆解企业的安全生产工作进行监督，落实安全防范措施。

三、制定依据及解读机关

主要制定依据：《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办法》（国务院令第 715 号）、

《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办法实施细则》（商务部令 2020 年第 2 号），

以及《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企业技术规范》（GB22128－2019）。

解读机关：由省商务厅会同省发展改革委、省经济和信息化厅、省公安

厅、省财政厅、省生态环境厅、省交通运输厅、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

解释。




